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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同内涵的正义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明确界分、一定所得关系、某种分配尺度三个共性内容。马克思与罗

尔斯正义理论的建构模式截然不同，它们分别是现实关系模式和抽象程序模式。两种模式的异质性主

要表现在其逻辑起点和构建路径两个方面: 在逻辑起点上，现实关系模式以物质生产为原点，抽象程序

模式则以人性假定为前提; 在构建路径上，现实关系模式从人的“明确界分”到人的“全面发展”，从

“‘所有关系’即异化”到“人的自我实现”展开两层推演。抽象程序模式从“利益相关者”到没有明确界

分的“纯粹道德主体”、从正义原则的选择到主体的利益分配完成两步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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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自古以来就是思想家关注的中

心。马克思一生都在从事着正义的追求和人类

的解放，罗尔斯则代表着现代西方正义理论的

主流。两位思想家的公平正义思想都源于对资

本主义不公平现象的深刻反思和积极回应。他

们都极为关注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着力解决

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然

而，罗尔斯和马克思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现途

径和最终的理论旨趣方面大相径庭: 罗尔斯承

认阶级差别，希冀在体制内温和改良; 马克思则

强调突破体制，诉求革命。究其原因，我们认

为，这主要源于两种理论建构模式在逻辑起点

和建构路径两方面的异质性。对比分析其异质

性，对于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和罗尔斯的正义

内涵，深刻把握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的深层意

蕴，建构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公平正义

理论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作用。

一、两种模式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以现实关系为基点，借助历史唯物

主义方法奠定其正义理论的论证模式。罗尔斯

从人性假设为原点，在创新性继承近代“自然

状态”理论模式的基础上，构建抽象程序这一

正义理论论证模式。
1． 马克思: 现实的物质关系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我们

认为，现实的物质关系不仅是正义存在的前提

条件，而且决定了正义的内容与实质。就正义

存在的前提条件而言，现实的物质关系决定了

正义的发生，也规定了正义存在的必要性。马

克思认为: “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无非是物

质生产及其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表

述的也无非是对物质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反

映”［1］30。“一切社会和观念变迁的原因，不应

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

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

的变更中去寻找”［1］425。这表明，现实的物质关

系产生了正义，而不是正义产生了现实的物质

关系。同时，作为“历史规定”的生产关系的变

化，必然会导致历史的而非永恒的正义范畴。
马克思在讨论正义的必要性时指出: “什

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的和公平的，这与问题

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下什么

东西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2］164。在这里，马

克思想表明: 在现实物质条件下，特别是在阶级





第 28 卷 第 4 



期
总第一二八期









7














社会中，一方面，人性中自私和贪婪的本性还没

有得到去除; 另一方面，由于物质财富还没有足

够丰富，人类社会发展的诸阶段需要用正义原

则来安排一种分配秩序，来规范不同的人的权

利和义务关系，以此来保证社会能够得到相对

平稳和持续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如果从当

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能够自行地发展出一种更

高的社会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这些新的生产

方式能够使整个社会摆脱物质匮乏状态，那么

正义就将成为不必要的累赘，成为必须被砸碎

的对象。此时，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占有社会

生产 力 的 总 和，公 权 力 就 将 失 去 政 治 意

义”［3］14 － 15。
就正义的内容与实质而言，现实的物质关

系决定了现实的阶级关系，不同的阶级关系决

定了不同的正义内容与实质，从而不同社会形

态的社会正义反映的是不同统治者的利益表

达。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典正义观，它是

一种关于等级、特权的自然法正义观。卡利克

勒斯鲜明地提出: “自然本身却揭示应该让优

秀者比卑劣者、强有力者比弱者多有所得，正义

在于优秀者，比卑劣者拥有较多的东西”［4］58。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三种等级的人在国家

各做各的事而不互相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

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4］156。中世纪

的阿奎那也提出，“我们要证明信仰的真理，只

能用权威的力量来讲给愿接受权威的人”［5］275。
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正义观是一种关于平

等、权利的人性正义观。霍布斯认为，“人类社

会一切正义的法则均在自我人身、权利、财产等

的保存 中 找 到 最 终 的 根 源”［6］108。洛 克 认 为，

“一个政府基于立法和行政的权力分工才可以

维持正义，保障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7］89。
卢梭指出: “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的权威驾

驭他的同类，暴力并不产生任何权利，那么剩下

来的就只有自由、平等的人们之间的约定可以

作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8］69。
2． 罗尔斯: 抽象的人性权利

罗尔斯的“原初状态”理论模式在古典“自

然状态”理论模式基础上，对它进行了修正和

批判，达到了一种更为抽象的水平。这种模式

不再以国家合法性论证为目的，而是仅仅把这

个模式当做一种纯粹程序。其目的是就某种安

排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达成一项契约。作

为罗尔斯正义理论构建的逻辑，其人性权利预

设的先在性和其本质的抽象性必然导致人们选

择两个正义原则。
其一，权利的先在性。在原初状态设计中，

罗尔斯预设了选择主体或签约者的先在的或天

生的自由选择权利。这种先在的权利是罗尔斯

契约的基础和根本，在这一前提之下，人们通过

契约达成共识，选择了调整社会基本结构的两

个正义原则。我们知道，制宪会议的基本目的

就是社会基本结构的安排，然而，在罗尔斯理论

中，选择主体的权利，不但先于制宪会议，而且

先于社会基本结构，它是宪法及其他各种法成

为“法”的逻辑根据。由此，罗尔斯两个正义原

则的政治理论是 by Social Contract，而不是 from
Social Contract 而来的，“它是建立在深刻的自

然权利假设之上的”［9］24。
其二，权利的抽象性。罗尔斯指出，原初状

态之中选择主体或签约者具有的先在的、天生

的权利，不是“自然状态”模式之下的具体权利

的分设，它既不是生命权、自由权或财产权，也

不是对任何具体的个人目标的权利预设，它只

是一种基本的权利，一种道德意义上获得平等

的关心和尊重的基本权利，即“一个只要具备

了道德人格能力的立约者或选择者就具有的权

利”［10］131。人们之所以选择两个正义原则，并非

在契约之下主体讨价还价基础上的利益驱使，

而是因为“我们是一种自由的、理性的存在物。
此时，表现了我们作为平等、自由的理性人的本

质”［10］133。

二、两种模式的建构路径

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的社会形态表征着不

同“个性”的正义内涵，但所有的个性总能彰显

出正义的“共性”: 人与人之间存在明确的界

分; 存在某种所得 ( 所有) 关系; 存在衡量“所

得”是否为“应得”的分配尺度［11］57。其中，“所

得关系”最为核心。那么，要实现人类社会的

正义，就必须提供一种最优正义方案: 既能消解

“人与人之间的明确界分”———不管他是同属

一个阶级还是分属阶级的对立面———又能解决

“所得关系”问题，并将自然解决受“所得关系”
制约的分配问题。

马克思基于此，详论了从“人的明确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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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的“全面发展”，从“所有关系即异化”到

“人的自我实现”，从而构建了“各尽所能，按需

分配”的社会正义理论。罗尔斯的正义体系构

建是: 通过对“具有明确界分”的现实利益相关

者进行“无知之幕”设置，使之成为“没有明确

界分”的“道德主体”;“道德主体”在现有“所得

关系”基础上必然选择两个正义原则，这两个

原则能在社会结构中恰当地掌管权利和义务的

分配。
1． 马克思的两层推演

在“人的明确界分”问题上，马克思“一方

面惊异在古代，一个人既是杰出的哲学家，同时

又是诗人、演说家、历史学家……另一方面，也

发现了当代人都在为自己筑起一道藩篱……人

缩小了”［12］171 － 172。对于这一现象，马克思指出，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分工使每一个工人都

只适合承担一种局部职能”［13］376，而“古代的分

工使他们成为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

力量”［14］262。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分工，一方面

限制人的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人的全面发展的

实现又依赖分工。问题的关键在于，分工应该

从属于人而不是人从属于分工，只有这样，“缩

小的人”或“有着明确界分的人”才能被“全面

的人”所替代。
“有着明确界分的人”，在马克思这里，首

先就是个性没有得到自由发展的人。马克思认

为，自由个性的形成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

上的生产 为 前 提 的。世 界 性 的 生 产 和 进 程，

“它是一个普遍的混战，在这场混战里各人各

自夺取其所能取的，对别人的个别性则同样因

别人的公平待遇而归于消灭”［15］251。尽管“普遍

的混战”给个人和社会带来了种种不利，然而

事实上，它为个性的自由发展提供了交锋的机

会和平台，并为之输入了无穷的动力［16］25，“从

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

动本 身 的 充 分 发 展，也 就 是 个 性 的 全 面 发

展”［17］286。
“有着明确界分的人”是人的能力的发展

处于一种较低程度和局限性。马克思认为，人

类能力的发展“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

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在产生出个人同自

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

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7］112。在这种生

产中，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人

类能力的发展将成为目的本身，人不是在某一

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

性。
“有着明确界分的人”是指人的社会关系

处于片面性。马克思指出，社会关系是分工的

现实内容。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总和”［18］56。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

走出自我，他就永远无法实现人的真正价值，也

无法得到自我解放。“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

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

美无疵的伟大人物”［19］7。只有消除旧式分工即

支配人的分工，只承担局部社会职能的片面的

个人———不管他是同属一个阶级还是属于阶级

的对立面———才能真正从自我和狭隘的社会关

系中走出来，迈向全面发展的个人。
在“所有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认为，“私有

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20］81。在资本主义社会

中，由于财产所有权的缘故，物的世界的增值同

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无论是工人还是资本

家，他们都没有真正占有人的本质，都不是合乎

人性的人，这是一种不正义［21］33 － 34。作为劳动

者的工人与劳动之间具有天然的、直接的关系，

似乎应该比资本家更容易实现人的本质，但是，

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他们在劳动中不

仅不能实现自身的本质，而且还会因此丧失掉

自身作为人的本性，其结果是，“人把自己当做

对象性的存在物，运用自己作为人的机能与劳

动、与自己生产的产品联系的时候，只感觉到自

己不过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动物而已; 相反，在他

们吃、喝、生殖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自由自

在的活动，然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动物的机

能”［20］55。
作为剥削者的资本家远离生产活动，他们

只是通过工人的劳动间接地占有劳动产品。尽

管资本家是劳动的直接控制者，不论是劳动产

品还是生产劳动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甚至劳动

者维持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都是由远离生产劳

动的剥削者全权控制，但是，他们缺乏实现类本

质、对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加以直接肯定的重要

中介———生产劳动。一旦资本家离开了生产劳

动这一对象化的活动，他们同样不是作为“对

象性的存在物”即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资

本家在异化中得到了轻松与力量，仿佛获得了

人类的存在感，但实际上这意味着资本家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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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的存在物”［20］64。
马克思在这里批判资本主义“坏的、非正

义”的方面，是指“人的自我实现”无法在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之下得以完成［21］34。然而，“无论

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

发挥出来以前，它是决不会灭亡的; 而新的更高

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

胚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2］260，那么，

“革命”将成为真正和有效的需要。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内在冲动不停地

提供了超越和解放其自身的力量，它一方面积

累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和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

力，另一方面也生产了数量不断上升的越来越

难以忍受奴役的工人阶级。“此时，工人的解

放不但包括自身的解放，还包含着普遍的人的

解放”［20］62 － 64。所以，马克思指出，欲使工人和

资本家都成为真正具有人性的人，只有通过共

产主义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

弃，“因而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

形已经消失，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

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

流之后，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

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 各尽所能，

按需分配!”［23］435 － 436

2． 罗尔斯的两步设计

从“具有明确界分”的“利益相关者”演变

成“没有明确界分”的“道德主体”，罗尔斯是通

过对选择者进行了“特性假定”和“知识限制”
两步来完成的。

罗尔斯指出，“他的理论既是对古典契约

论的抽象性超越，又是对古典契约论自由、平

等、理性等实质性假定的创新性继承”［10］6。这

种自由、平等、理性等特性假定不是在某种环境

之下的讨价还价的资本，而是符合康德纯粹理

性之目的: 作为道德主体，个人是自由的，他们

参加提议，且能说明接受的缘由; 享受平等，他

们具有相似的善的观念和正义感; 具有理性能

力，他们能感知自己是人类存在物［10］19。
罗尔斯指出，各方自由特性的确立，最主要

的目的在于保证选择的各方能按照自己真实的

意愿进行选择、缔结契约，从而也才能保证所立

契约的公平性。这种自由不是任意，更不是妄

为，“而是出于主体的道德认同，以责任和义务

为基础的。它既是道德的自律，又是道德的欲

求”［10］19。选择主体的平等是基于一种最弱意

义的道德能力，“平等”的设定“最终的意义只

是在于保证各方选择者能具备在权利上最低限

度与相似的资格，使他们都有机会、有资格、有
能力参与社会合作”［10］33。对于理性，罗尔斯指

出，在社会合作体系之中，它首先表现为他们愿

意提出某种原则，当然，这种原则必须是其他选

择者也认定为公平的合作条款; 其次，出于同样

的理由，他们也愿意接受和履行别人提出的原

则，尽管有时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最后，

在合作体系中，应将“理性的 ( rationality ) ”作

“合理性 ( reasonableness) ”理解，即“按照经济

理论的标准，解释为采取最有效地达到既定目

标的手段”［10］33。
罗尔斯认为，各方选择者尽管具备了自由、

平等和理性的特征，但是，在“无知之幕”的覆

盖之下，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具体推演某种原则，

所以，他们必须保证他们的推演不使集体或他

人不利，这就要求他们: “各方相互冷淡，不受

嫉妒之累; 他们要非常谨慎，不断提醒自己在选

择正义原则时不至于遵守一个承诺强度很大的

契约，否则，各方契约将毫无意义”［10］143 － 144。
罗尔斯指出，“无知之幕”的整体设计目标

就是为确立选择者必然选择两个正义原则奠定

基础，所以，选择者的“无知”不是真实意义上

的弱智，而是在合适的条件下的“有知”。“无

知”是指选择者不了解影响两个正义原则选择

的特殊事实: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理智状况和力

量大小，也不知道他们的社会地位和阶级从属

关系;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善恶标准，也不知道自

己是否具有乐观还是悲观等心理特征; 他们不

知道自己所处的社会达到了什么发展状态，文

明程度如何等［10］136 － 137。“有知”是指了解一切

与两个正义原则有关的基本事实: 他们知道自

己处于一种社会合作体系之中，各方都需要合

作，而且合作有可能; 他们知道自己处于一种正

义的社会状态; 他们了解经济、政治和人类心理

学法则等基本事实［10］132。
道德主体确定之后，罗尔斯认为，具有某种

能力的人们将会从三个角度合理地选择两个正

义原则，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公开蓝图。
首先是直觉的角度。罗尔斯指出，“正义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

的首要价值一样”［10］1。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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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自知，他愿意接受的正义原则其他人也会愿

意接受; 而且，人们也知道基本的社会制度满足

这些原则。假设人们提出过分要求，但是他们

还会承认一种共同的观点。相似的正义感是公

民友谊的纽带，对正义的追求是他们普遍的欲

望。“公共的正义观，构成了一个秩序良好的

联合体的基本条件，而公共的正义观就是‘作

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正义原则”［10］3。
其次是功利主义批判的角度。罗尔斯在这

里描述的功利主义是一种严格的、古典的理论，

其主旨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

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满足的

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合理构成的，因

而也是正义的”［10］22。罗尔斯指出，“最大多数

人的最大幸福”已经明确地牺牲了少数人的利

益和权利要求，这样的结果是人们由于各自的

现实条件不同，在追求自己幸福的过程中，他们

可能会失去了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权利。再者，

功利主义“理想观察者”的假说也引发了深层

的矛盾:“假如一个拥有所有相关的环境知识、
有理性的和公平的理想观察者，他若通过全面

的观察和思考赞成某一事物，比如说赞成一个

社会 体 系，那 么 这 个 社 会 体 系 就 是 正 当

的”［10］183。然而，这个社会可能是稳定的，但不

一定就是正义的。
最后，最大最小值角度。罗尔斯认为，选择

两个正义原则“必须有一种合理的保障使人能

把它贯彻到底。我将提出的论据适于放在遵循

最大最 小 值 的 理 由 所 暗 示 的 启 发 性 结 构 之

中”［10］174，使各方不仅可以保护他们的基本权

利，而且也能使他们确信自己抵制了最坏的结

果，也无论如何不会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而严

重违反基本自由，因为，一方面，无知之幕的限

制使选择者只能既为自己选择，也要考虑别人

的利益，同时更要关注后代的利益; 另一方面，

“公平正义观所确立的词典式序列的两个正义

原则保证的最小值，也是各方不希望为了较大

的经济和社会利益而危及的”［10］155。
罗尔斯通过“无知之幕”设计，断言“道德

主体”必然会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究竟如何

进行政治和经济的安排和分配? 罗尔斯指出，

第一个正义原则的目的是平等分配基本的权利

和义务:“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人同样

的、与自由体系相容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

体系的平等权利”［24］266。这一原则强调的是“自

由”，其目的是在社会政治领域保证每一个都

享有基本的自由: “思想自由和良心自由; 政治

自由、结社自由等; 由法治所涵盖的权利和自

由”［25］72。第二个正义原则是“公平的机会平等

原则”和“差别原则”，它强调的是“平等”，这是

为消除个人在社会地位、财富以及自然天赋等

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保证每个人享有的平等的

自由得以实现。这一原则是通过国家的再次分

配，确保公民在经济领域得到平等的分配，并且

要保证有利于最少受惠者。其中，“公平的机

会平等原则”要求在权力分配方面必须遵从官

职对一切人开放，在程序上保证相同才能的人

享有同等从政的机会，平等参与社会管理; “差

别原则”强调的是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合理分

配，尤其反映了罗尔斯的一般正义观念: “所有

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

自尊的社会基础———都应该加以平等地分配，

除非对所有这些价值或任何一种价值的不平等

分配有利于每一个人”［24］54。

三、结语

罗尔斯通过抽象程序模式确定两个社会正

义原则，其目的在于解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

主义制度下的正义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但是，由于其来源于抽象程序模式的社会正义

游离于基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划分的阶级结构

之外，无法进一步深入探究资本主义的社会经

济结构如何限制了实质正义的表达，从而最终

导致其理论建构陷入了抽象正义的困境。
马克思采用物质关系模式，对资本主义经

济结构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探究了经济领域不

正义的根源，将政治领域的正义建立在坚实的

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得实质正义不再只是一

种抽象和幻想，而是一种可以通过努力和奋斗

而达到的真实的人类生活样态。在这里，罗尔

斯没有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所有关系等实

质性的消除，相比于罗尔斯，马克思的这种物质

关系模式建构，是一种逻辑上的超越，更是一种

更为广阔的人类解放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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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al Ｒelationship and Abstract Process: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of Marx’s and Ｒawls’Justice Theory

ZHANG Wei-Ming
( 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law，Hunan University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 417000，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justice have three aspects of commonness which include the clear di-
vision between people，the relationship of gain and the distribution scale determined by this relationship． The
construction models of Marx’s and Ｒawls’justice theory are completely different，which are real relationship
model and abstract process model respectivel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models are mainly manifes-
ted in their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construction path． On the aspect of logical starting point，real relationship
model starts from material production，while abstract process model premised on the human nature hypothesis．
On the aspect of construction path，real relationship model deduced in two layers，one goes from the“clear di-
vision”of people to the“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of people and the other from“ownership”，namely al-
ienation，to“people’s self-realization”． Abstract process model completed the two-step design scheme from
“stakeholder”to non-clear defined“pure moral subject”and from the selection of justice principle to the sub-
ject’s benefits distribution．

Key words: real relationship; abstract process; model; logical starting point;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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